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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農藥協會第 6 屆第 6 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記錄 
 

壹、開會時間：104 年 4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15 時 

貳、開會地點：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教育訓練中心二樓第二會議室  

（臺中市霧峰區舊正里光明路 11 號） 

參、出列席理監事（如簽到表)： 

   理事長：陳榮東 

理事：費雯綺、高清文、李國欽、張崇立、蒲秀滿、何明勳、

高肇興、黃來輝、陳吉祥、蔣永正、方麗萍、翁山景、

陳昭豐（高清文代） 

監事：李貽華、張興哲、沈奎東、施智能、張賢懿、蔡韙任 

肆、缺席理監事： 

 理事：馮海東（退會）、蔡崇禮（請假）、鄭敦仁（請假）、陳

吉昌（請假）、李宏萍（請假）、張瑞璋（請假）、陳文

雄（請假）、王順成（請假）、楊文彬（請假）、翁惠清

（請假）、蕭文鳳彬（請假）、裴家隆（請假）、賴君章

（請假） 

 監事：廖年亨（請假）、孔繁慧（請假）、洪志輝（請假） 

伍、列席人員：徐慈鴻、謝奉家、宋孟真、劉佩珊、蔡正雄 

陸、 主持人：陳理事長榮東                 紀錄：謝奉家 

柒、主席致詞：（略） 

捌、工作報告： 

案由一：本會商標申請擬由「團體商標」改為「一般商標」報告

案(學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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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 依第 6 屆第 5 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決議，由秘書處進

行登記「一般商標」方式之評估，提本次理監事會議

報告。 

二、 本協會原「團體商標」申請案業經送件審查，惟審查

委員意見為：協會需具有「法人」資格始符合申請「團

體標章」之條件。然登記為「法人」之條件需涉及每

位理監事之個人資料（附件一），有實行上之困難，

經秘書處評估後，擬改以協會名義申請「一般商標」。 

三、 「一般商標」是指示單一的商業來源，自然人或公司

可申請註冊商標，而「團體商標」則指示多數的商業

來源，「團體商標」是由團體的會員使用，所以「團

體商標」申請人必須為以人為集合體的「法人」團體，

自然人或公司型態不能註冊「團體商標」權。「一般

商標」在未授權他人使用的情況下，由商標權人自己

使用，「團體商標」則是由團體會員共同使用，將相

同的「團體商標」使用在各自會員的商品或服務，但

「團體商標」權人可以為其團體會員從事相關廣告活

動的情形下，使用「團體商標」，以促銷其團體會員

之商品或服務。 

四、擬由協會名義申請「一般商標」。申請註冊規費係按

類別計算，部分類別並輔以商品/服務的個數計算，

委託事務所申請費用依申請類別不等，申請費為

7,000 元，領證為 4,000 元。 

決議：同意由本會秘書處辦理申請「一般商標」。 

 

玖、討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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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103 年度會員大會舉辦地點與辦理方式，提請討論。 

說明：     

一、 103 年度會員大會原定 104 年 1 月 30 日舉行，辦理方

式交由秘書處再行研議，後因故延後。 

二、 103 年度會員大會擬於 104 年 5 月 5 日和農業藥物毒

物試驗所 30 周年所慶一併舉行(相關資訊如附件二)，

以豐富會員大會活動之內容，提請討論。 

決  議：通過 103 年度會員大會於 104 年 5 月 5 日和農業藥物毒

物試驗所 30 周年所慶一併舉行。 
 

案由二：103 年度會員大會與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30 周年所慶

參與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30 周年所慶活動內容包括﹕研

發成果展示、農民學院回娘家、園遊會、技術推廣、

產業推廣等活動，本會會員皆可踴躍參加。 

二、 本會為共襄盛舉，擬提供當日活動參與人員之午餐餐

盒。 

三、提供出席會員大會之會員相關禮品，提請討論。 

決  議：同意由本會提供當日活動參與人員之午餐餐盒。至於提

供出席會員大會之會員相關禮品預計下列項目：陳理事

長提供掛耳式咖啡禮盒；超商禮券 1,000 元(其中，500

元由張崇立理事募款，500 元由本會支付)。 

 

案由三：104 年度會員大會籌辦方式，日期、地點與辦理事項，

提請討論。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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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會第六屆理監事任期將屆，應於 104 年會員大會改

選，召開日期及選舉方式等相關事宜，提請討論。 

二、 附通訊選舉辦法草案如附件三。 

決  議：104 年會員大會改選，召開日期及選舉方式等相關事宜，

將暫不採行通訊選舉，至於其他事項改於下次理監事會

議再討論。 

 

拾、臨時動議： 

一、馮海東理事於 104 年 4 月 15 日以書面辭去常務理事並聲明

退會案。(徐慈鴻秘書長提案) 

決議：暫予擱置。 

 

散會：下午 16 時 30 分 

 

 

 

 

 

 

 

 

 

 

 



 5

附件一 

如何辦理社團法人登記  

http://tcd.judicial.gov.tw/registeredinfo.asp?id=8 

 

一、社團法人設立登記之聲請及附送文件 

（一）聲請人先向本院服務中心售狀處購買法人登記聲請書一份或

於本院網站下載，逐欄詳細填寫，由聲請人全體 理事簽名或蓋章，

並加蓋法人印信。  

（二）附送之文件：（第 4 至 12 項加蓋法人印信） 

1.主管機關核准設立之公函影本一份。  

2.立案證書及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  

3.法人印信（圖記）啟用備查函影本。  

4.主管機關備案之章程一份（章程應符合民法總則及人民團體法之

規定，並應載明訂立之日期）。  

5.社員（代表）成立大會會議記錄（選舉產生理、監事及通過程、

年度工作計劃案、收支預算案．．．等。會議紀錄末端，應由主席

及紀錄簽章，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錄後， 以期文件完整）。  

6.理、監事會議紀錄（互選產生理事長、常務理事、常務監事等。

會議紀錄末端，應由主席及紀錄簽章，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錄後，

以期文件完整）。  

理、監事名冊一份（載明屆別及任期起訖期間，理、監事住址應記

載戶籍地址）。  

7.理、監事願任同意書一份（註明屆別及任期起訖期間）。  

8.法人印信（圖記）及理、監事簽名式或印鑑式正本二份（以蓋在

同一張印鑑式為宜。印 信（圖記）及簽名式或印鑑章應與聲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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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任同意書等文件之簽名或印鑑章相符。嗣後如有任何聲請， 並以

此印鑑章或簽名式為準）。  

9.理、監事戶籍謄本或身分證正、背面影本一份。  

10.財產清冊一份及其證明文件。  

11.會員名冊。  

代理人應附具委任狀載明住所及送達處所、連絡電話號碼（由聲請

人、代理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聲請費新台幣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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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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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中華農藥協會理監事通訊選舉辦法(草案)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會章程第十六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理監事之通訊選舉合併辦理。 

第三條 本通訊選舉之選票，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之規定

製作，將參考名單所列之候選人印入選票，由選舉人圏

選，並預留與應選出名額同額之空白格位，由選舉人填寫

圏選。 

第四條 本通訊選舉選票，應載明本會名稱、選舉屆次、選舉職位

名稱及寄回截止日期等，由本會負責印製，並加蓋本會圖

記及由監事會推派之監事印章後生效。 

第五條 本通訊選舉應於預定開票日一個月前以掛號分別寄達選

舉人，不得遺漏，由監事會負責監督。其無法送達者，應

於開票時提出報告，並列入會議紀錄。 

第六條 本通訊選舉選票應用雙重封套，寄由選舉人拆去外套，並

將經圏寫之選票納入內套後，個別密封掛號寄還。選票經

寄回後，應即投入票匭，於開票時當場拆封。如未以掛號

寄回或於投票截止後寄回（以郵戳為憑）或在宣布選舉結

果後寄回者，視為廢票。 

第七條 本通訊選舉採無記名連記法，理事之圏選不得超過二十七

人，監事之圏選不得超過九人。 

第八條 本通訊選舉之開票，應在理事會議行之，由監事會派員監

督。開票結果，應以書面通知各會員。 

第九條 本通訊選舉辦法經理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於第

七屆理監事選舉時施行，並不得於次屆理監事選舉繼續使

用。 


